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 
 2023 年 12 月刊 

 

《每月技术资讯更新》的目的旨在阐述国内外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事务等有关的最新进展。本简讯的内容主

要涉及： 

• 财务报告的要求，重点关注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

的最新进展，并简要介绍德勤发布的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出版物。 

• 审计准则及相关要求。 

• 上市及监管事务。 

• 其他有关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与财务报告、审计及监管事务的重要更新。 

以下内容是有关 2023 年 11 月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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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  

中国会计准则 

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财政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涉及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供应商融

资安排的披露，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三项内容，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

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一项收入准则应用案例 

财政部近日发布一项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商品房收入确认的应用案例。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

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发布《政府会计准则第 11 号——文物资源》及其应用指南 

财政部近日发布《政府会计准则第 11 号——文物资源》（“《文物资源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文

物资源准则》主要对文物资源的确认条件、计量属性和列报要求作出原则性规范。应用指南是针对文物

资源会计核算的操作性规范，包括会计科目设置、相关账务处理、财务报表列报三部分内容。《文物资

源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财政部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代理记账工作的意见》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试行）》 

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代理记账工作的意见》（“《意见》”）及《代理记账基础工

作规范（试行）》（“《工作规范》”）。《意见》明确代理记账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工作目

标，要求进一步健全法治体系，加大监督管理力度，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出 35 条具体举措和 6 条保

障措施。《工作规范》明确和统一代理记账执业标准，为推动代理记账机构规范承揽和开展业务、提升

内部管理水平、强化质量管理责任提供了基础制度支撑。您可以点击这里及这里阅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

上述文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2023 年 11 月国际财务报告相关资讯 

2023 年 11 月国际财务报告相关资讯包括： 

•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23 年 11 月 13-15 日举行会议； 

• IASB 发布针对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的建议修订；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IFRS IC）于 2023 年 11 月 28-29 日举行会议； 

•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发布第九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议程决定汇编； 

• IASB 开始就针对不负有公众受托责任的子公司即将发布的准则推出系列网播。 

请点击刊载于 CAS Plus 网站的《IFRS 要闻 – 2023 年 12 月刊》查阅上述资讯的具体内容。 

德勤刊物 
 

11 月发布的德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刊物 
 

发布日期 描述 

2023 年 11 月 3 日 IFRS 要闻  – 2023 年 11 月刊 

2023 年 11 月 7 日 iGAAP 聚焦 – 财务报告：总结（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1 月 21 日 iGAAP 聚焦 – 欧盟分类标准 – 公司报告要求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11/t20231109_3915491.htm
http://kjs.mof.gov.cn/zt/kjzzss/srzzzq/srzzyy/202310/t20231031_3914057.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11/t20231107_3914974.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11/t20231124_3918213.htm
http://kjs.mof.gov.cn/zhengcefabu/202311/t20231124_3918214.htm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audit/casplus/pubs/deloitte-cn-audit-ifrs-on-point--december-2023_cn-zh-231219.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audit/casplus/pubs/deloitte-cn-audit-ifrs-on-point---2023-nov_cn-zh-231122.pdf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3/closing-out-reporting
https://www.iasplus.com/en/publications/global/igaap-in-focus/2023/eu-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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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香港会计师公会（“HKICPA”）发布教学刊物《<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 – 所持有的再保险合同

的会计分录》 

此刊物是 2023 年 6 月发布的教学刊物《<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 17 号——保险合同> – 会计分录》的延续。

此刊物探讨了保险合同会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所持有的再保险合同（“RCH”）的会计处理。此刊物通

过简化的情景和分保人针对所持有的再保险合同记录的相关会计分录阐述了 RCH 的概念。请点击这里查

阅该教学刊物。 

HKICPA 发布“国际税务改革 – 支柱二示范规则”（对《私营企业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修订） 

有关修订提供一项暂时性豁免，从而无需对实施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支柱二示范规则所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进行会计处理，并澄清准则要求应用《私营企业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公司披露能使其财务报表使用者

评价支柱二法例的所得税后果的性质与财务影响的信息。主体须在有关修订发布后立即应用上述暂时性豁

免，并针对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提供有关修订所要求的披露。请点击这里

查阅对《私营企业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修订“国际税务改革 – 支柱二示范规则”，并点击这里查阅《私

营企业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 

2023 年 11 月可持续发展报告准则相关资讯 

2023 年 11 月的更新包括： 

•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于 2023 年 11 月 15-16 日举行会议； 

• ISSB 主办北京国际可持续发展会议。 

请点击刊载于 CAS Plus 网站的《IFRS 要闻 – 2023 年 12 月刊》查阅上述资讯的具体内容。 

 

审计 

中国大陆 

财政部发布《关于严禁会计师事务所以或有收费方式提供审计服务的通知》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严禁会计师事务所以或有收费方式提供审计服务的通知》，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应当

按照职业道德守则和执业准则规定，根据审计工作中所承担的责任、工作量，以及所需的相关资源投入合

理确定审计收费，并与客户签署合规的收费安排条款。会计师事务所不得以或有收费方式提供审计服务，

收费与否或者收费多少不得以审计工作结果或实现特定目的为条件。或有收费通常表现为上市奖励费，以

及根据审计意见类型、是否能够实现上市、能否实现发债等收取部分或全部审计费用。您可以点击这里阅

读财政部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北注协”）发布 5 项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 

北注协近日发布 5 项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包括：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3]第 1 号资本市场财务舞弊易发高发领域的审计

应对——收入确认》（“《收入确认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3]第 2 号资本市场财务舞弊易发高发领域的审计

应对——货币资金》（“《货币资金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3]第 3 号资本市场财务舞弊易发高发领域的审计

应对——资产减值（商誉及应收账款减值）》（“《资产减值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3]第 4 号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业务的

舞弊风险识别与审计应对》（“《融资性贸易、"空转" "走单"业务专家提示》”） 

 《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2023]第 5 号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及鉴证准则的最新

进展及行业影响》（“《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及鉴证准则的最新进展及行业影响专家提示》”）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New-HKICPA/Standards-and-regulation/SSD/06_New-and-major-stds/hkfrs-17/17JERCH.pdf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I/adm_pefrs.pdf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I/adm_pefrs.pdf
https://www.hkicpa.org.hk/-/media/HKICPA-Website/Members-Handbook/volumeII/hkfrsperev.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n/Documents/audit/casplus/pubs/deloitte-cn-audit-ifrs-on-point--december-2023_cn-zh-231219.pdf
http://kjs.mof.gov.cn/gongzuotongzhi/202311/t20231117_3917275.htm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3/52415.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3/52415.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3/52416.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3/52416.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3/52417.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3/52417.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7/52421.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7/52421.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7/52422.html
http://www.bicpa.org.cn/p1/tzgg/20231127/52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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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确认专家提示》讨论了收入造假常见的舞弊手段，并从设计和实施控制测试、了解被审计单位的

经营模式、运用分析程序识别及应对收入确认相关的风险因素和重大错报风险、对重大非常规交易的特

殊考虑、“延伸检查”程序和特定销售业务等方面对收入审计实务中常见的舞弊风险及其审计应对做出

提示。 

 

《货币资金专家提示》讨论了常见的货币资金舞弊手段，并从评估货币资金相关的风险因素和重大错报

风险、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现金流量属性特征、针对虚构货币资金余额的审计程序、针对虚构货币资金发

生额的审计程序、针对大股东侵占货币资金及违规担保的审计程序和特殊货币资金业务等方面对货币资

金舞弊的风险识别和应对做出提示。 

 

《资产减值专家提示》讨论了商誉减值和应收账款减值常见舞弊手段，以及审计程序中相关舞弊风险识

别和应对。 

 

《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业务专家提示》阐述了国资委有关融资性贸易、“空转”“走单”业

务的主要监管要求，定义、特征及舞弊手段，并对相关舞弊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做出提示。 

 

《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及鉴证准则的最新进展及行业影响专家提示》讨论了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

（ISSB）及 ISSB 准则最新动态、IFRS S1、IFRS S2 和《国际可持续发展信息鉴证准则第 5000 号——可持

续发展信息鉴证业务的一般要求》（征求意见稿）概览，并详细分析了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和鉴证准则

的实施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影响。 

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浙注协”）发布《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第 8 号）——

银行函证基础程序专家提示》 

浙注协近日发布《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技术委员会专家提示（第 8 号）——银行函证基础程序专

家提示》，说明银行函证程序各步骤的实操要点，以问答的形式提示银行函证程序中的难点疑点，为事

务所执行银行函证程序提供实务性指导。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浙注协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上市及监管事务 

中国大陆 

中国证监会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9 号：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9 号：研发人员及研发投入》，对研发人员的认

定、研发投入认定、相关内控要求、核查要求和信息披露做出了具体规定。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

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南》 

北交所近日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指南》，对公司债券（含企业债券、不含可转

债）的发行、上市申请材料编制及业务办理做出规范。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北交所网站刊载的上述文

件。 

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 

中国证监会近日发布《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结合重组交易特点，

就定向可转债重组相关事项作出专门性规定：在适用原则方面，规定上市公司发行定向可转债购买资产

除适用该规则外，还需参照适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规

定，并适用《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规定；在发行条件方面，以援引上位法

的方式，明确发行定向可转债实施重组需同时符合重大资产重组、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向特定对象发行

新股（转股股份来源于回购的除外）等多重条件；在定价和锁定方面，按照“同样情况同等处理”的原

则，参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规定和实践做法，就作为支付工具的定向可转债的定价机制、限售期

限等作出规定；在权益计算方面，明确在认定是否构成重组上市等情形时投资者拥有上市公司权益数量

及比例的计算方式。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证监会网站刊载的上述文件。 

https://www.zicpa.org.cn/luban/detail?parentId=27&articleId=qXcc3ms+nOMxeika6Pb+SQ==
http://www.csrc.gov.cn/csrc/c101802/c7445462/content.shtml?from=qcc&wd=&eqid=9823f0d5001a6a360000000665643b39
https://www.bse.cn/fxrzzq_list/200019649.html
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7443974/cont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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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2023 年第 5 期 

上交所近日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会计监管动态》（“沪市会计监管动态”）2023 年第 5 期。《沪市会

计监管动态》包括“沪市会计监管通讯”、“常见案例分析”、“典型案例研究”和“会计监管和政策

资讯”4 个专题，其中的“常见案例分析”、“典型案例研究”以案例方式对一些疑难、共性的审计、

会计问题进行探讨。该刊物的内容不构成对企业会计准则的进一步解释，仅供会计师事务所内部交流。 

 

本期“常见案例分析”讨论了审计机构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问题，审计机构募集资金银行函证

审计程序执行问题。“典型案例研究”讨论了土地一级开发收入确认相关会计处理，其他权益工具重分

类为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停工停产期间生产人员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河南证监局发布《河南证监局会计监管通报》第 1 期 

河南证监局近日发布《河南证监局会计监管通报》第 1 期，包括“新实施的政策规定”、“审计评估机

构监管提示”、“常见问题与典型案例”3 个部分，其中“常见问题与典型案例”说明 2022 年年报审阅

以及审计机构执业项目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辖区上市公司会计问题，以及河南证监局梳理编写的六个方

面典型案例。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

见》，主要提出聚焦使用者付费项目，全部采取特许经营模式，合理把握重点领域，优先选择民营企业

参与，明确管理责任分工，稳妥推进新机制实施等指导意见。您可以点击这里阅读中国政府网刊载的上

述文件。 

 

香港 

联交所有关优化 ESG 框架下的气候信息披露市场谘询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4 月，联交所就优化 ESG 框架下气候信息披露的建议刊发谘询文件，相关建议原订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实施。鉴于 ISSB 表示将会发布实施指引（实施指引）协助各司法权区监管机构有关实施 ISSB 准

则的考量，并就可调节扩展及分阶段实施 ISSB 准则提供建议，联交所在落实《上市规则》修订时，将考

虑实施指引下的可调节扩展及分阶段实施方针。《上市规则》相关修订的生效日期将押后至 2025 年 1

月 1 日，以给予发行人更多时间熟悉新的气候信息披露规定。请点击这里查阅联交所发布的相应公告。 

联交所刊发指南 

联交所刊发指南，将所有相关指引材料汇集一处，为新上市申请人及其顾问提供更好的参照，便利其筹

备在香港上市的工作。指南整合并优化了所有现行有效的有关新上市的指引信及上市决策。现有的新上

市指引并无作出重大变动。联交所未来将通过更新指南提供新指引，不再另行刊发指引信和上市决策。

指南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生效，相关指引信及上市决策将随即归档。请点击这里查阅指南，点击这里

查阅刊载指南的页面，以及点击这里查阅联交所发布的相应公告。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1/content_6914162.htm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3/231103news?sc_lang=zh-cn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Guide_for_New_Listing_Applicants_(November_2023)_(clean_version)_CN.pdf
https://sc.hkex.com.hk/Tuni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6%96%B0%E4%B8%8A%E5%B8%82%E7%94%B3%E8%AB%8B%E4%BA%BA%E6%8C%87%E5%8D%97%EF%BC%88%E5%B0%87%E6%96%BC2024%E5%B9%B41%E6%9C%881%E6%97%A5%E7%94%9F%E6%95%88%EF%BC%89-0
https://sc.hkex.com.hk/TuniS/cn-rules.hkex.com.hk/%E8%A6%8F%E5%89%87%E6%89%8B%E5%86%8A/%E6%96%B0%E4%B8%8A%E5%B8%82%E7%94%B3%E8%AB%8B%E4%BA%BA%E6%8C%87%E5%8D%97%EF%BC%88%E5%B0%87%E6%96%BC2024%E5%B9%B41%E6%9C%881%E6%97%A5%E7%94%9F%E6%95%88%EF%BC%89-0
https://sc.hkex.com.hk/TuniS/www.hkex.com.hk/news/regulatory-announcements/2023/2311294news?sc_lang=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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